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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4月7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为了顺利推进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3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建设，解决该项

目因投资金额调整而产生的资金问题，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

本数）额度内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借款期限为7年（最终的贷款额度与贷款期

限以银行实际审批为准）。公司拟提供名下相对应项目土地及项目后续建设形成

的房产进行抵押担保，设定最高额抵押，具体担保事宜以签署的融资文件为准。 

一、项目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20年9月1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以及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年产2.3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进行变

更，由公司作为该项目实施主体且实施地点变更为“揭东开发区综合产业园车田

大道西侧、龙山路南侧”。变更后募投项目“年产2.3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

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均由公司实施，实施地点均为揭东开发区综合产业园车

田大道西侧、龙山路南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公司于2022年3月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以及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调整及使用超募资金对部分募投项目增加投资的

议案》，由于变更实施地点后项目土地面积由30,478.00平方米增加至53,401.20

平方米，机器设备由国产设备调整为进口设备，致使募投项目土建工程、机器设

备投资金额需求相应增加，增加的投资金额均用于“年产2.3万吨聚丙烯纤维扩

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未发生变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年

产2.3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原投资金额为人民币27,486.71万元，增加投资

后投资金额为人民币38,423.18万元，计划使用超募资金4,220.05万元对该项目

增加投资，差额部分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8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公司于2023年1月11日披露《关于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的公告》，

“年产2.3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目前立体仓库、加弹车间、纺丝车间及空

压站均已经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公司和施工团队正加紧建设进度，尽快达到设备

进场条件进行安装，尽快投产。“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按合同约定内容及图纸

设计内容施工完成，取得《广东省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结果告知书》，

评定结论为：合格。目前建筑主体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将加快研发设

备的安装调试，进一步改善公司研发环境，增强公司研发实力，为开发更多规格

的丙纶长丝奠定坚实的基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1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项目贷款及抵押担保主要内容 

1、贷款额度：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本数），最终根据

项目实际建设需要及银行审批情况确定； 

2、贷款期限：预计为7年，最终根据项目建设需要，经与银行协商确定； 

3、借款用途：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3万吨聚丙

烯纤维扩产项目”建设； 



4、担保条件：拟以建设项目土地（“年产2.3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位于揭阳市揭东开发区综合产业园龙山路南侧车田大道

西侧，不动产权证书：粤（2021）揭东区不动产权第0001265号及项目后续建设

形成的房产进行抵押担保，设定最高额抵押。具体担保事宜以签署的融资文件为

准。 

三、决策审批程序 

该事项于2023年4月7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

融资业务办理手续的及时性，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士全权代表

公司审核并签署上述贷款额度内的相关文件，并由财务中心在董事会决议框架内

负责银行贷款办理和使用的具体事宜。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在额度内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并拟以自有资产提供抵押担保，是因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3万吨聚丙烯纤维扩产项目”

建设需要，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安排。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财务风

险可控，不会造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8日 


